
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醒投资者防范不法

分子假冒公司名义从事非法活动的公告

近期，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）发现有不法分子假冒本公司及员工名义，诱导投

资者加入其创建的群聊、直播间或下载虚假 APP（如“浙

商汇金”等），以指导投资者下达买卖指令获利为由，骗

取投资者钱财，严重损害了投资者权益及本公司声誉。为

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本公司郑重提

示广大投资者：

一、本公司法定名称：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

注册地为杭州，本公司官方平台信息如下：

官方网站：www.stocke.com.cn

客服热线：95345

客服邮箱：service@stocke.com.cn

微信公众号：浙商证券资产管理（微信号：zszqzcgl）

请投资者通过以上官方渠道查询并获取服务信息，切

勿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提供的网站链接、APP、聊天软件、

客服电话、QQ 账号、微信账号、投资群等信息。

二、本公司从未以网站、APP 、聊天软件或其他任何

方式提供股票交易服务或证券投资咨询服务，从未委托任

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开展证券投资相关的客户服务活动，



从未建立“内部推介 QQ 群”或任何直接向投资者宣传推介

股票或证券产品的 QQ 群、微信群等投资群。本公司也从未

要求投资者将资金划入任何“会员基金池”、任何个人账

户或其他非公司官方账户。任何以本公司名义从事上述行

为的，均属违法行为。

本公司及旗下基金的规定信息披露媒介为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本公司

网站（www.stocke.com.cn）、基金托管人网站及中国证监

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（http://eid.csrc.gov.cn/fund），

本公司及旗下基金的所有信息均以上述规定报刊和网站上

披露的相关信息为准。

三、若投资者已发现或卷入相关非法证券活动，请保

留证据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。或通过本公司客服热

线进行咨询。

四、本公司强烈谴责任何仿冒本公司名义、损害本公

司名誉、欺骗投资者的非法行为，并保留对以任何方式冒

用本公司及本公司员工名义的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动、

追究法律责任的一切权利。

特此公告。

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2025 年 4 月 1 日


